
 

 
                       

 
 

关于印发《莱山区海上安全集中整治 
行动方案

烟莱安〔2022〕1 号

》的通知 

 

各沿海街道办事处： 

现将《莱山区海上安全集中整治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自身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 

                     2022 年 1月 7 日 

                         

 

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1月7日印发 



莱山区海上安全集中整治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近期水上交通和

渔业船舶事故情况的通报》精神，认真落实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

批示要求，坚决遏制海上事故多发态势，根据省、市工作要求，

自即日起至 2022 年 3 月底，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海上安全集中整

治行动，方案如下。 

一、目标任务 

通过开展海上安全集中整治行动，督促相关部门、沿海街道

办事处和企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

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

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红

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大力倡树“严真细实快”作风，严字当头、

动真碰硬、精准施策，迅速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海上安全工作

的若干措施》（鲁应急字〔2021〕149 号），切实把责任压实到企

业、传导到一线，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推动全区海上安全形

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整治重点 

（一）集中整治船舶安全监管责任不落实问题。相关部门、

沿海街道办事处，对辖区内所有船舶开展拉网式、起底式排查摸

底，建立船舶“一船一册”台账、船员“一人一档”，并纳入信



息监管系统，逐级上报。确保于 2021 年 12 月底前实现台账一致。 

（二）强化船舶联合包保。2021 年 1 月底前，对渔业船舶

严格实行三级联合包保责任制管理。沿海街道办事处负责一级包

保，区主管部门负责二级包保，区政府分管领导负责三级包保，

压实各级主要负责人对应层级包保总负责人责任。一级包保责任

人按照每 6艘渔船不少于 1人的标准，落实一级包保责任，重点

加强恶劣天气下的联系、调度。 

（三）集中整治港口安全管理不到位问题。组织相关部门加

强对辖区内所有渔业港湾、渔船集中停泊点及滨海旅游船集中停

靠区域的管理，推动综合执法，全面落实安全监管职责。渔业主

管部门要将执法重心和工作重心下沉到渔业港湾、渔船集中停泊

点一线，实施驻点巡查管理，提升依港管船、管船员、管安全能

力。 

（四）集中整治大风等恶劣天气应对不力问题。气象部门要

加强海上预报，及时制作发布恶劣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并推送至应

急管理、海洋发展和渔业等部门。海洋发展和渔业部门收到最新

天气紧急预警信息后，务必于 5 分钟内发送至每一个包保责任

人。船舶包保责任人要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发送到包保船舶，恶

劣天气持续期间要每天上报船舶安全状况，发现船舶有违法违规

情况或险情，要立即报上级包保责任人或部门责任人。 

（五）集中整治船舶违法违规行为。海洋发展和渔业局要发

挥好区海上安全生产委员会的指挥作用，充分利用北斗、VTS（船



舶交通管理系统）等有效手段，加大对航经我区管辖沿海水域船

舶的动态监控力度，严格执行船舶进出港报告制度，严把船舶现

场监督检查关，加大船舶关键性设备和救生设备检查力度，对检

查不合格的，要责令整改，整改验收合格前一律不得出海。要严

厉打击船舶未按规定进行进出港报告、船舶配员不足或超员、无

证驾驶、违章作业、冒险开航等违法行为，特别是加强节假日、

重大活动、恶劣天气等重点时段安全检查。 

（六）集中整治挂靠行为。严厉打击私下买卖挂靠经营行

为，沿海街道办事处要对我区范围内渔船实际所有人情况进行调

查摸底，发现渔船实际所有人户籍地与渔船登记地不一致的异地

挂靠渔船，要及时上报，由区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协调转回渔船实

际所有人户籍地进行登记管理。 

（七）集中开展船舶安全生产联合监管。组织公安、海警、

海洋发展和渔业、气象等部门，建立常态化船舶安全监管联动、

海上搜救联动、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平安船舶互动、“三无”

船舶取缔等机制，形成船舶安全生产监管合力。 

（八）集中开展海上事故联合调查。建立完善海上交通事故

联合调查机制，共同开展事故调查处理，严肃事故责任追究。完

善行刑衔接工作机制，对肇事逃逸和关闭、破坏直接关系安全生

产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的违法案件，构成犯罪

的，及时移送海警、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有关部门、沿海街道办事处、单位

要把开展海上安全集中整治行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加强组织领

导，细化工作措施，狠抓工作落实，确保按时完成《关于进一步

加强海上安全工作的若干措施》确定的各项工作任务。沿海街道

办事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安排部署，定期研究解决重点、难点

问题，切实履行好“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区

应急管理、海洋发展和渔业、气象、通信管理等部门要加强协调

联动，强化会商研判和信息沟通，完善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推动各项措施不折不扣落实落地。 

（二）加强督导检查。省安全生产专项督导专班要将海上安

全集中整治行动纳入专项督导任务，制定细化督导任务清单，迅

速开展一轮海上安全专项督导，推动《关于进一步加强海上安全

工作的若干措施》和海上安全集中整治行动有关部署落实到基层

和企业。各有关部门、沿海街道办事处要适时采取明查暗访、专

项督导、联合检查等方式，掌握情况、查找问题、督促落实。对

发现因工作不力导致海上安全集中整治行动进展滞后、责任落实

不到位、重大问题悬而不决的，要坚决依法依纪严肃问责。 

（三）加强宣传发动。充分发挥媒体作用，采取多种形式，

广泛宣传发动，形成浓厚氛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制度，

积极借助“12345”热线搜集问题线索，鼓励渔民举报船舶安全

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要加强舆论

和社会监督，加大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曝光力度，常态化开



展安全宣传和警示教育。 

 

附件：关于进一步加强海上安全工作的若干措施 

 

 

 

 

 


